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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D_90_E5_87_BA_E5_c36_51807.htm 出家8年的尼姑发现丈

夫与他人结婚，愤怒中，她以重婚罪将丈夫告上法庭，那么

2001年年底，浙江省苍南县曝出新闻：一位出家8年的尼姑以

重婚罪一纸诉状将丈夫告上了法庭。这是我国首例尼姑告丈

夫重婚案。此案一时间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人们对尼姑

是否有权告夫重婚罪的看法不一。而对这一前所未有的案件

的审理，也难住了众法官：因为关于尼姑是否可以结婚、是

否可以续存婚姻关系，我国的《婚姻法》中还没有相关的条

文。 出外打工 丈夫变了个人 浙江省苍南县巴曹镇炉头村的刘

春儿在她27岁那年，经人介绍，和该县钱库镇三秀桥村大她

两个月的王大山相识了。同年8月，两人按当地的民间习俗在

三秀桥村举行了婚礼，正式结为夫妻。婚后的头两年里，二

人十分恩爱。次年，刘春儿生下一女。初为人父的王大山对

刘春儿疼爱有加，百依百顺。女儿出生后，家里的经济状况

日渐显得拮据起来，为了贴补家用，王大山主动提出到外面

打工挣钱，刘春儿也十分赞成。之后，王大山到镇上当了一

名搬运工，每天拉着一辆板车，帮人运送货物。刘春儿说，

婚后的美好生活，如同昙花一现，很快就成为过去。王大山

做了搬运工后不久，结交上了一帮整天喜欢吃吃喝喝的酒肉

朋友，自此，他不仅把自己打工挣来的钱折腾得一干二净，

还不断从家里拿东西变卖招待他那帮朋友。每次一回到家，

便对刘春儿呼来唤去，要她给他洗脚，给他烧洗澡水洗澡。

特别是在他每次醉酒之后，一回到家里就不断地挑刘春儿的



毛病。这样，两人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争执与吵闹。转眼到

了1985年，刘春儿又生下一个儿子。坐月子期间，刘春儿要

王大山到镇上去买两只鸡回来补身子，王大山却对她说他在

外面打工挣的那几个钱早就花光了。刘春儿禁不住和王大山

大吵大闹起来，指责王大山不像个男人和丈夫。王大山顿时

火冒三丈，对刘春儿大打出手。 心灰意冷 妻子削发为尼 到

了1987年，王大山又迷上了赌钱。这时的他常常聚众玩“三

张牌”游戏骗人钱财。刘春儿只好自己到外面去为家里赚些

零花钱来。然而，每次一挣到钱，王大山便会抢了去，也不

管一家老小的吃喝。后来刘春儿看家里实在过不下去，就带

着一双儿女到杭州、南京等地去乞讨度日。半年后，王大山

找到他们，一番花言巧语将母子三人哄劝了回去。然而，一

回到家里，他就狠狠地毒打了刘春儿一顿，并要她保证以后

不得再私自带着子女到外面乞讨。转眼数年过去了。这时的

王大山已不单单只对刘春儿动手，还动不动就对一双儿女大

打出手。到了这个时候，刘春儿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和王大山

一起生活下去了。她在一天夜里逃离了王家。1994年，在外

面尝尽了漂泊生涯中酸甜苦辣的刘春儿心灰意冷，毅然迈出

了人生最惨烈的一步：出家做尼姑去！就这样，1994年3月，

刘春儿在瑞安的一座尼庵里落发为尼了。 口头协议 在家修行

照顾儿女 1991年当刘春儿离家出走时，王大山虽然十分生气

但也没有太在意，他以为像刘春儿这样一个弱女子，到外面

消消气，要不了多久就会自动回家的。但他万万没想到刘春

儿这一走就是两年多。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刘春儿竟会出家

做了尼姑。当别人将这个消息告诉王大山时，他不由得惊呆

了。1999年年初，王大山认识了苍南县藻溪镇坡南村的独身



女子李红。当他向李红诉说自己的“不幸遭遇”之后，竟意

外地博得了李红“深深的同情”。两人没过多久便如胶似漆

，李红后来干脆住进了王大山家里。两人同居半年后，王大

山的一对儿女几经周折找到了母亲刘春儿。一听说王大山竟

在家里养起了“野女人”，刘春儿顿时觉得五内俱焚。后来

刘春儿静下心来一想，觉得自己已是一个出家人，还管这些

男女之事做什么。但是看着一双长年挨打受苦、面黄肌瘦的

儿女，她心头不由得阵阵作痛。后来在儿女的哀求下，刘春

儿答应跟他们回到那个久别的家里去居住，在那里一边照顾

他们，一边继续修行。就这样，刘春儿回到了家中。当晚，

刘春儿与王大山达成口头协议：王大山不得干预刘春儿在家

修行；刘春儿在这个家只是照顾女儿和儿子，严守清规，不

与王大山同床，并不干预王大山与李红之间的床笫之事。 为

了名分 状告丈夫重婚 然而，令刘春儿意想不到的是，2000

年9月4日，王大山与李红到钱库镇民政部门领取了结婚证。

刘春儿是个传统观念极强的女子。她当初之所以重新回到这

个家里，一方面是为了方便照顾儿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继

续保持自己是王家女主人的身份。她虽然十分痛恨王大山，

但自己既然嫁给了他，便“生是王家的人，死是王家的鬼”

。王大山和李红同居，她心中虽然很不是滋味，但自己是出

家人身份，不便过问王大山和李红同居之事。可如今，这二

人竟瞒着自己堂而皇之地登记结婚了，这意味着自己从此后

就不再是王家的人了。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刘春儿决定通

过法律途径让王大山与李红解除婚姻关系，从而夺回自己的

“名分”。2001年11月14日，刘春儿一纸诉状将王大山告到

了苍南县人民法院。2002年1月25日，法院经过认真审理，作



出判决：被告人王大山犯重婚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刘

春儿是否有权对王大山提起重婚罪之诉？ 根据我国《刑法》

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有关规定，刑事自诉案

件包括故意伤害罪（轻伤）；重婚案；遗弃案；妨害通信自

由案；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案；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案件（严

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侵犯知识产权案（严

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属于《刑法。分则》

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对被告人可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

罚的其他轻微刑事案件。由于重婚罪在刑事自诉案件之列，

那么，刘春儿作为受害人可以依法对王大山提起重婚罪之诉

。 刘春儿与王大山是否为法律上的夫妻关系？ 我们知道，现

行法律中合法夫妻关系的成立是以双方进行结婚登记，并领

有结婚证为标准的。而报道中，对刘春儿和王大山是否进行

结婚登记言之不详。如果二人在1986年3月15日《婚姻登记办

法》施行后结婚，并且进行了结婚登记，那他们二人肯定是

合法夫妻关系。如果二人并没有进行结婚登记，由于二人举

行婚礼在1994年2月1日之前，那么，他们已构成事实婚姻关

系，也可视为合法夫妻关系。理由如下：双方结婚时均符合

法定结婚条件，双方具有终身共同生活的目的，并以夫妻关

系公开共同生活，也被群众公认为是夫妻关系。况且，1989

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

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对此作了明确批复

，具有法律依据。因此，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刘春儿与王大

山之间已经存在了一个法律婚。 王大山和李红之间是何关系

？ 在2000年9月4日之前，王大山和李红之间应是非法同居关

系。而且由于刘春儿回家依然做女主人，王李二人虽然公开



，但并没有以夫妻名义同居，同时，由于两人的行为发生

在1994年2月1日之后，更不构成事实婚姻关系。在二人进行

结婚登记并领取结婚证后，根据现行《婚姻登记管理条例》

的规定，他们已形成了法律上的夫妻关系，可以说，王大山

和李红之间也存在了一个法律婚。 王大山的行为为何构成了

重婚罪？ 重婚罪，是指有配偶又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

而与之结婚的行为。王大山在未解除与刘春儿合法婚姻关系

的情况下，不但与另一女子非法同居，而且还与其构成另外

一个法律婚，已经满足了重婚罪的构成要件。根据《刑法》

第二百五十八条的规定，犯重婚罪的，应处以2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如此看来，管辖法院最终判决被告人王大山犯

重婚罪，并判处6个月的有期徒刑是正确的。眼下，不少人认

为“尼姑不能结婚”，即使已经结了婚，婚姻关系也已随着

削发为尼而自动解除。但是，这是经不起细致推敲的。在追

求依法治国的今天，如果夫妻双方均在世，婚姻关系的终止

只能通过离婚解除，而不因削发为尼等原因自动灭亡。更重

要的是，尼姑也是人，也是合法公民，她们的合法权利包括

出家前的婚姻，同样应受相关法律的保护。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